附件1：

广安区2026年农业机械作业（水稻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申报条件

一、广安市范围内，依法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有工商营业执照和对公帐户，在广安区辖区内有固定办公场所，业务范围内有农业机械服务和一定的社会化服务经验。

二、服务组织必须拥有配套的水稻移动式喷药机或无人机，且相应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能力不低于承担项目面积。

三、服务组织必须具备相应的技术指导服务能力，且具备在广安市内农业社会化服务经验。

四、服务组织须诚信经营，无拖欠职工（农民工）工资等行为。

五、内部组织机构健全、管理制度齐全、机具登记台账、作业台账、财务制度健全。

六、服务主体机械驾驶或操作人员须具备以下条件。

①年龄在18—60周岁。

②有所操作机械相对应的相关证件。

本申报条件解释权归广安市广安区农业农村局。

附件2：
申报2026年农业机械作业（水稻病虫害防治）服务项目应提交的资料

符合条件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报名时，需提供以下资料，并按顺序装订成书（左侧胶装），所有复印件须加盖申请单位鲜章，一式两份，于2026年6月XX日前报名时交广安市广安区农业农村局203室，逾期不再受理。

1.关于申报社会化服务组织的申请原件（见附件4）；

2.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工商部门）核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法人代表、报名联系人身份证复印件；

3.对公账户复印件，固定办公场所照片及租赁合同（不动产权证书）等；

4.管理人员、作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等基础信息表（详见附件5），并提供身份证、资质证书等复印件，遴选现场时提供资质证书原件备查（仅有电子证件且经核查真实的视为原件）；

5.机械机具等配套设备信息登记表（详见附件6），自购的提供购货发票复印件；租赁或合作经营者提供合同（协议）等证明资料复印件；机械设备机主带机入社的带机入社相关证明（一名机主只允许加入一个服务组织、不允许重复加入）；

6.作业机具器械照片；（照片必须显示铭牌编号或者牌照，不允许同一人员同时操作两台及以上相同类型机械）

7.广安区内社会化服务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提供中（成交）标通知书、服务合同（协议）、验收报告或拨款证明资料）

8.提供诚信经营，无拖欠职工（农民工）工资行为证明资料；（可由办公所在地乡镇出具相关证明）

9.组织管理、财务规章、安全生产、器械管护等相关制度复印件，及制度上墙的电子照片和纸质文件。

附件3：

广安区2026年农业机械作业（水稻病虫害防治）实施内容及补贴标准

	项目
	服务内容
	服务  环节
	补助标准（元/亩）
	服务面积（万亩）
	补助资金（万元）
	实施区域
	备注

	水稻生产社会化服务
	水稻病虫害防治
	统防

统治
	10
	8
	80
	全区相关乡镇（具体作业任务以签订合同为准）
	作业时必须留存作业轨迹以备验收

	合计
	
	
	8
	80
	
	


附件4：

关于申报广安区2026年农业机械作业（水稻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的申请

广安市广安区农业农村局：

根据贵局《关于遴选2026年农业机械作业（水稻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的公告》的精神，本专业合作社决定参与水稻病虫害防治服务的实施。本专业合作社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备提供水稻病虫害防治服务的全套设施设备及相应的技术及作业人员，管理规范，财务健全，服务能力较强，拟申报水稻病虫害防治服务面积XX亩。本专业合作社郑重承诺，按照贵局的规定和要求，全力做好服务工作。

特此申请。

XX专业合作社（公章）  

2026年X月X日     
附件5：

服务组织作业人员信息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6年6月 日


	姓名
	性别
	文化程度
	现居住地
	身份证号码
	人员类别
	资格证书
	备注

	
	
	
	
	
	
	
	

	
	
	
	
	
	
	
	

	
	
	
	
	
	
	
	

	
	
	
	
	
	
	
	

	
	
	
	
	
	
	
	

	
	
	
	
	
	
	
	

	
	
	
	
	
	
	
	

	
	
	
	
	
	
	
	

	
	
	
	
	
	
	
	


备注：人员类别分别填写技术人员、作业人员、管理人员，资格证书需填具体的作业资格。
附件6：

服务组织农机具信息登记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6年6月   日

	类  别
	机具名称（含配套机具）
	品牌及型号
	数量（台、套）
	备注

	
	
	
	合计
	其中：
	

	
	
	
	
	自有
	租赁、合作、带机入社等
	

	
	
	
	
	
	
	

	
	
	
	
	
	
	

	
	
	
	
	
	
	

	
	
	
	
	
	
	

	
	
	
	
	
	
	

	
	
	
	
	
	
	

	
	
	
	
	
	
	

	
	
	
	
	
	
	

	
	
	
	
	
	
	

	
	
	
	
	
	
	

	
	
	
	
	
	
	

	
	
	
	
	
	
	


注：本表仅填写服务组织拥有的水稻病虫害防治及其配套设备、水稻机收机具及其配套设备。

